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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受托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金街支行（以下简称

“工行金街支行” ）

● 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 投资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

● 现金管理期限：169天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本事项已经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具体详情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本次公司购买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保本型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

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的收益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一、前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赎回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026年3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6,000万元大额存单及10,000万元结

构性存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此前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近日，上述16,000万元现金管理产品已到期赎回，相关本金及利息收入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本次赎回金额

（万元）

现金管理收

益(万元)

1 工行金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2025年

第6期公司客户大额存

单

普通大额

存单

6,000 2025-12-11 2026-6-11 6,000 33

2

华夏银行光华

支行

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

款 DWJCFZX26085

结构性存

款

10,000 2026-3-19 2026-06-15 10,000 24.11

二、本次现金管理情况概述

（一）现金管理目的

在保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资金效益，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实现公司现金资产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二）现金管理的金额

人民币6,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资金来源为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北京首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817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12月成功向16家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5,250,07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4.11元，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XYZH/2021BJAA11651号验资报告验证，募集资金总额为3,743,079,205.55元，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25,822,433.8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717,256,771.68元，并于同月汇入本公

司开立于工行金街支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0200000729200123652。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公司于2024年12月、2025

年2月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洼路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华支行分别开立了账号为

20000011775400171611412及10262000001075001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5年11月，公司之分公司王府

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单商场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单支行开立了账号为

0200210319200216780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西单商场优化改造项目支出。2026年5月，公司之

子公司天津新燕莎奥特莱斯商业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空港经济区支行开立了账号为

0302017219300316379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项用于支付天津新燕莎奥特莱斯优化改造项目支出。

发行名称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1年12月6日

募集资金总额 374,307.92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71,725.68万元

超募资金总额 √不适用

截至2025年末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

项目名称 累计投入进度（%）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补充合并后存续公司的流动资金及偿还债务 100.00 不适用

门店数字化转型与信息系统改造升级项目 42.15 2027-12

门店优化改造项目 6.34 2028-12

北京法雅商贸新开店铺建设项目 不适用(见注) 不适用

本次交易有关的税费及中介机构费用 100.00 不适用

是否影响募投项目实施 □是 √否

注：鉴于当前行业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消费需求、业态模式持续迭代，导致法雅商贸新开门店建设项目

投资回收期延长，也与公司当前聚焦现有门店提质增效、优化资源配置的经营战略不符。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终止募集资金对该项目的继续投入，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 上述事项已公告，详见公

司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

期暨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公告》。

（四）投资方式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6,000万元结构性存款产品，具体如下：

产品名称

受托方名

称

产品类型

产品期

限

投资金额 收益类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是否符合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要求

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中国工商银行区间累

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专户型

2026年第363期H款

工 行 金 街

支行

结构性存款 169天 6,000万元

保本固 定收

益

0.8%�至

1.49%

否 是 否

注：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涉及结构化安排。

（五）最近12个月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序号 现金管理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万元）

1 七天通知存款 6,000.00 6,000.00 6.93 0.00

2 结构性存款 427,000.00 343,000.00 2,368.55 84,000.00

3 普通大额存单 103,000.00 52,000.00 195.85 51,000.00

合计 2,571.33 135,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9,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96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利润（%） 不适用

募集资金总投资额度（万元） 152,000.00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135,000.00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17,000.00

注：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除购买上述现金管理产品外，剩余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的形式存放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协定存款余额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而

变动，最终收益以银行结算为准。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召开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2,000万元（含）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

品到期后的本金及收益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及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专业金融机构、选择产品/业

务品种、开立专用账户及产品专户、签署有关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已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上述事项已公告，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四、本次现金管理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本次现金管理风险

尽管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投资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

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影响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的保全措施，控制现金管理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本次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843,640,246.43 39,450,739,080.97

负债总额 18,886,553,643.42 19,438,767,496.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957,086,603.01 20,011,971,584.46

项目

2025年1-12月

（经审计）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4,362,932.48 509,118,096.29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产品，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

效率，增加存储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9.27%，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特此公告。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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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15日召开了2025年度股东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5名非独立董

事和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同

日，公司召开了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15日召开了2025年度股东会，通过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宋令波先生、魏会兵先

生、陈炜先生、宋令吉先生、吴蓉蓉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魏杰女士、唐丰收先生、

雷中浩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海涛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本次股东会选举的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

（二）公司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宋令波

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其主任委员选举情况

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 《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选举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及委员，具体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类别 成员姓名

战略委员会 宋令波(主任委员)、陈炜、魏杰

审计委员会 唐丰收(主任委员)、雷中浩、宋令吉

提名委员会 魏杰 (主任委员)、唐丰收、魏会兵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雷中浩(主任委员)、唐丰收、王海涛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均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成员中独立董事占比

均过半数，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唐丰收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不同时兼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魏会兵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祁旭

华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徐炜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岳峰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且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相关任职条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74-87410501

邮箱：yuef600768@163.com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188号富邦中心D座22楼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附件：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宋令波：男，198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历任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公司金融部客户经理，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总经理助理、

财务审计部副总经理、资产资金管理部总经理、财务资金部总经理、证券投资部总经理等。 现任宁波富邦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本公司董事长。

魏会兵：男，1972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历任宁波市东风造纸厂技术

员、宁波轻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文员、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宁波饭店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八一富邦（宁波）男

子篮球俱乐部副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祁旭华：男，198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民建会员，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高

级会计师，金融风险管理师（FRM）。 曾任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小企业金融部高级经理，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并购融资部副董事，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董事，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银行部经理，保荐代表人。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宁波电工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徐炜：男，198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杭州康奋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银亿集团证券部经理，宁波东方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浙江环益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

岳峰：男，198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法律职业资格。 历任东北证券

宁波营业部柜台员工、系统管理员、慈城营业部合规专员等，现任公司证券法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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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

海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王海涛先生将与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

生的第十一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王海涛先生当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

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王海涛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王海涛：男，196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先后就职于宁波动力机

厂、宁波空调器厂、宁波定时器总厂、宁波西格电器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宁波电工合金

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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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6月12日以通

讯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1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全体董事共

同推举董事宋令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候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议案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

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宋令波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宁波富邦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宋令波(主任委员)、陈炜、魏杰；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

为：唐丰收(主任委员)、雷中浩、宋令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魏杰 (主任委员)、唐丰收、魏会兵；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雷中浩(主任委员)、唐丰收、王海涛。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宁波富邦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魏会兵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宁波富邦关于完成董

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祁旭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徐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财务总监

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宁波富邦关于完成董事会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聘任岳峰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宁波富邦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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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188号富邦中心D座22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309,1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60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宋凌杰先生因公务原因无法主持本次会议，按照《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魏会兵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 董事长宋凌杰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魏会兵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81,024 99.9482 11,400 0.0209 16,710 0.0309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81,024 99.9482 11,400 0.0209 16,710 0.0309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81,024 99.9482 11,400 0.0209 16,710 0.0309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72,024 99.9316 14,400 0.0265 22,710 0.0419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81,024 99.9482 11,400 0.0209 16,710 0.030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87,034 99.9593 13,400 0.0246 8,700 0.016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87,034 99.9593 13,400 0.0246 8,700 0.016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73,724 99.9347 18,700 0.0344 16,710 0.030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60,942 99.3738 11,400 0.2539 16,710 0.372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展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79,024 99.9445 13,500 0.0248 16,610 0.0307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78,724 99.9440 21,810 0.0401 8,600 0.0159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81,024 99.9482 11,400 0.0209 16,710 0.0309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80,034 99.9464 20,500 0.0377 8,600 0.015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令波 51,025,313 93.9534 是

14.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魏会兵 51,025,267 93.9533 是

14.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炜 51,038,320 93.9774 是

14.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令吉 51,025,215 93.9532 是

14.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蓉蓉 51,038,221 93.9772 是

15、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独立董事候选人魏杰 51,025,225 93.9533 是

15.02 独立董事候选人唐丰收 51,033,028 93.9676 是

15.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雷中浩 51,033,023 93.9676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9,820,0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4,451,942 99.1733 14,400 0.3207 22,710 0.506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194,312 83.9643 14,400 6.2223 22,710 9.813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4,257,6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451,942 99.1733 14,400 0.3207 22,710 0.5060

5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及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4,460,942 99.3738 11,400 0.2539 16,710 0.3723

6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4,466,952 99.5076 13,400 0.2985 8,700 0.1939

7

关于公司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

议案

4,466,952 99.5076 13,400 0.2985 8,700 0.1939

8

关于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的议案

4,453,642 99.2111 18,700 0.4165 16,710 0.3724

9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4,460,942 99.3738 11,400 0.2539 16,710 0.3723

1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展期货及衍生

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4,458,942 99.3292 13,500 0.3007 16,610 0.3701

11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4,458,642 99.3225 21,810 0.4858 8,600 0.1917

12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

4,460,942 99.3738 11,400 0.2539 16,710 0.3723

13

关于公司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

4,459,952 99.3517 20,500 0.4566 8,600 0.1917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9项议案关联股东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倪金丹、李朝辉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605169� � � � � �证券简称：洪通燃气 公告编号：2026-027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年6月23日 － 2026年6月24日 2026年6月24日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洪通燃气” ）2026年5月12

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6242243、B886993014）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2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以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按照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的总股本282,880,000股扣除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5,776,030股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55,420,794.00元人民币（含税），

占202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45.58%。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

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差异化权益分派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

之《第五号一一权益分派》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股利分

配，无送股或转增股份，因此公司流通股不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根据实际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前收盘价格-0.20）÷（1+0）=前收盘价格-0.20。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82,880,000股， 扣除不参与分配的公司回购股份5,

776,03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为277,103,970股。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277,103,970×0.20）÷282,880,000≈0.1959元/股。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959）÷（1+0）=前收盘价格-0.1959。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按照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确定。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年6月23日 － 2026年6月24日 2026年6月24日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刘洪兵、谭素清、霍尔果斯洪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巴州洪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等四名股东所持无限售流通股应发放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自行派发；存放于公司股份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根据相关规定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8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股息红利所

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996-2959582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75� � � � � � � �证券简称：中华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6-022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3050�号紫藤宾馆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31,246,8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94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李剑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2,454,971 99.8060 7,965,971 0.1758 825,940 0.018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2,881,771 99.8154 7,727,391 0.1705 637,720 0.014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04,510,575 99.4100 26,441,907 0.5835 294,400 0.006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0,509,257 99.7630 10,251,525 0.2262 486,100 0.010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7,968,312 98.1872 9,965,491 1.6930 705,200 0.1198

6、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2,569,191 99.8085 7,967,871 0.1758 709,820 0.015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0,672,254 99.7666 10,343,086 0.2283 231,542 0.005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项目储备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499,174 95.8990 23,635,987 4.0154 503,842 0.085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2,594,350 99.8090 8,121,190 0.1792 531,342 0.0118

10、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19,280,181 99.7359 11,764,259 0.2596 202,442 0.0045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18,727,437 99.7237 12,326,025 0.2720 193,420 0.004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董事候选人孙毅 4,516,370,175 99.6717 是

12.02 董事候选人娄山杰 4,516,390,315 99.672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68,027,179 95.2577 7,727,391 4.3808 637,720 0.3615

3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

的议案

149,655,983 84.8427 26,441,907 14.9904 294,400 0.1669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额及2026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发生额的议案

165,721,599 93.9506 9,965,491 5.6496 705,200 0.3998

6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67,714,599 95.0805 7,967,871 4.5171 709,820 0.4024

7 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65,817,662 94.0051 10,343,086 5.8637 231,542 0.1312

8

关于公司2026年度项目储备计划

的议案

152,252,461 86.3147 23,635,987 13.3997 503,842 0.2856

10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64,425,589 93.2159 11,764,259 6.6694 202,442 0.1147

11

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

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163,872,845 92.9025 12,326,025 6.9878 193,420 0.1097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董事候选人孙毅 161,515,583 91.5661 是

12.02 董事候选人娄山杰 161,535,723 91.5775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 5、8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对上述议案回

避表决。

2、上述议案2、3、5-8、10-12对持股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已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第 10、11�项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凯、许可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56� � � � � � � � �证券简称：华菱精工 公告编号：2026-021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在6月23日（星期二）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

资者关系邮箱：boardoffice@xchualing.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分别于2026年4月28日、4月30日发布公

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

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6月24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5年年度

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裁：黄超

董事会秘书：严凯聃

首席财务官：张永林

独立董事：李辉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6月24日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在6月23日（星期二）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

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boardoffice@xchualing.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63-7798808

邮箱：boardoffice@xchual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线

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56� � �证券简称：赫美集团 公告编号：2026-030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于2026年6月15日下午

15:00在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后海滨路3288号联想后海中心A2203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郑梓微女士主持，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45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96,027,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022%。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4,352,1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7.7865%。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44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675,

1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56%。

3、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45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6,111,22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176%。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93,644,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82%；反对2,29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2%；弃权8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3,728,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03%； 反对2,29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89%；弃权8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8%。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93,672,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5%；反对2,29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5%；弃权6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60%。

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3,756,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30%； 反对2,29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67%；弃权6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123,514,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08%；反对2,510,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05%；弃权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87%。

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3,514,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08%； 反对2,51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05%；弃权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7%。

关联股东海南时代榕光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孝义市富源金来热源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其合计持有的股份数269,916,05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123,482,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52%；反对2,500,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29%；弃权1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

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3,482,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52%； 反对2,500,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29%；弃权1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

关联股东海南时代榕光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孝义市富源金来热源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其合计持有的股份数269,916,05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黄晓静律师和颜一然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并进行见

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5366� � � � � � � � �证券简称：宏柏新材 公告编号：2026-066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鉴于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

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个考核期公司层面业绩不达标及1名原持有人已离职，对应的本员工持股计划不

得解锁的3,250,000股公司股份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3,250,000 3,250,000 2026.06.18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一）2025年2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2025年3月18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三）2025年3月21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2025年5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B884648647）中持有的548.00万股公司股票以及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6849281）

中持有的505.00万股公司股票均已于2025年5月8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证券账户（B887187462），过户价格为2.7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

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五）2025年6月6日，公司召开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

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关于选举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关于授权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六）2026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议案》。 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披露《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5）， 自2026年4月17日起

45天内，未有债权人向公司提出异议。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及内容

根据《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因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考核期公司层面业绩不达标及1名持有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公司董事会

同意公司依据《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原始出资额回购注销第一个考核期及1名离职持有人对

应的不得解锁的权益份额，对应的公司股票合计3,250,000股，回购价格为2.77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本次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账户号码：B884648647），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了上述3,250,000股股份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于2026年06月18日完成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776,077,700股变更为772,827,700股，

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776,077,700 3,250,000 772,827,700

合计 776,077,700 3,250,000 772,827,700

注：本次变动前总股本为公司截至2026年5月31日的总股本，公司最终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

注销办理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股份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债

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响，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

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